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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 
 

 

 

浙大本发〔2025〕6 号 

 

 

 

 

关于调整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本科课程课堂教学

质量评价的通知》（浙大本发〔2023〕7 号）中

院系赋分范围的通知 

  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落实教育部“五位一体”本科

教学评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促进广大教师更加重视本科教

学工作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也为相关部

门科学评价教师教学业绩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在实施过程中，本科

生院重视院系、教师的意见和建议，结合实际工作情况，持续完

善和改进评价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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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促进院系及其他教学单位发挥办学主体作用，落实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对我校进一步完善质量保障闭环、

提高质量评价应用积极性的相关意见，结合有关学院提出的意见

建议，经本科生院讨论决定，现对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本科课程课

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通知》（浙大本发〔2023〕7号）中条款“二、

调整评价赋分范围和结果认定标准”作以下调整： 

原条款中：“将终结性评价的学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评价的

赋分范围调整为：排序前 20%的课程赋分范围为 4.7≤分值≤5.0

（含 4.7），排序前 20%-90%的为 4.1＜分值＜4.7（不含 4.1），

排序后 10%的为 1.0≤分值≤4.1（含 1.0）。” 

修改为：“将终结性评价的学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评价的赋

分范围调整为：排序前 20%的课程赋分范围为 4.7≤分值≤5.0，

排序后 80%课程赋分范围为分值<4.7（不含 4.7）。” 

  

新调整条款自 2024-2025 学年秋冬学期课程课堂教学质量

评价起正式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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